2025年度怀化市交通运输局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单位名称：怀化市交通运输局

根据《怀化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5年度市级预算部门绩效自评和部门评价的通知》（怀财绩〔2026〕36号）要求，我局对2025年度整体支出情况开展了绩效自评，自评情况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1.职能职责
贯彻执行国家有关交通运输的政策、法律、法规，负责交通运输执法检查和监督。
承担涉及综合运输体系的规划协调工作，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全市综合运输体系规划，指导交通运输枢纽规划和管理。推进全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统筹规划公路、水路及邮政行业发展，建立与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相适应的制度体制机制,优化交通运输主要通道和重要枢纽节点布局,促进交通运输方式融合。
组织拟订并监督实施全市公路、水路等行业规划、政策和标准，参与拟订物流业发展战略和规划，拟定有关政策并监督实施。
承担道路、水路运输市场监管责任，渔船检验和监督管理职责，铁路专用线监管职责。指导全市城乡客运及有关设施规划和管理工作，指导出租车行业管理工作。指导全市重要国省道路网运行监测和应急处置协调工作,承担综合交通运输统计工作,监测分析交通运输运行情况。
负责公路路政、运政管理、航政管理，负责道路运输、营业性客货运输站(场)、汽车维修、汽车综合性能检测、搬运装卸、道路运输服务、汽车(含摩托车)驾驶学校和驾驶员培训的行业管理。负责拟订经营性机动车营运安全标准,指导营运车辆综合性能检测管理，参与机动车报废政策、标准制定工作。
承担水上交通安全监管责任，公路、水路重点基本建设项目的绩效监督和管理工作。负责水上交通管制、船舶及相关水上设施检验、登记和防止污染、水上消防、救助打捞、通信导航、船舶与港口设施保安及危险品运输监督管理等工作。指导船员培训、船员管理等有关工作。负责市级管理水域水上交通安全事故、船舶及相关水上设施污染事故的应急处置，依法组织或参与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指导全市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工作。
负责提出全市公路、水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方向、资金安排方案，按市政府规定权限审批、核准全市规划内和年度计划规模内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负责公路、桥梁、渡口、隧道的行业管理。提出有关财政、土地、价格等政策建议。
承担全市公路、水路建设市场监管责任，对地方铁路工程质量安全实施监督检查职责。监督实施公路、水路工程建设相关政策、制度和技术标准。组织实施公路、水路交通工程建设，负责公路、水路交通建设工程造价控制和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指导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管理和维护，承担有关重要设施的管理和维护。监督公路、水路有关规费征缴等相关政策的实施。
指导全市公路、水路行业重要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按规定组织协调全市重要物资和紧急客货运输，承担市国防动员有关工作。
制订全市交通运输行业科技政策、规划和规范并监督实施。指导全市交通运输信息化建设，监测分析运行情况，开展相关统计工作，发布有关信息。
指导交通运输行业开展对外交流工作和交通外经外贸工作。协调铁路、民航、邮政、高速公路管理涉及地方相关工作。
2.内设机构及人员情况
怀化市交通运输局是主管全市公路和水路交通行业的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属于全额拨款的正处级行政单位。局机关内设10个科室：办公室（科技信息科）、人事教育科、财务审计科、法制科（行政审批服务科）、计划基建科、安全监督科、运输管理科（机场铁路科）、港航管理科（海事管理科）、执法科、交通战备科，另设机关党委。纳入本次绩效自评的单位为市交通运输局本级。

（二）部门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等。
2025年总收入为1928.2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637.01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291.28万元。
   2025年总支出为1928.2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757.72万元，项目支出1170.57万元。
本次部门整体支出评价与决算口径保持一致，用于保障日常运转支出以及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
1、基本支出的主要用途、范围及管理
2025年基本支出决算数757.72 万元，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差旅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主要是人员经费730.12万元，公用经费27.61万元。按照经济科目分类如下：工资福利支出616.95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27.61万元，对家庭和个人的补助113.17万元。
2、三公”经费的使用和管理
2025年市交通运输局机关“三公”经费预算控制数12.0万元，决算数25.59万元。
2025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24.50万元，比年初预算控制数10.0万元增加14.5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4.5万元，公务车辆购置费0万元。主要原因是交通系统公务车辆车龄过长、车辆维修成本增加；随着交通机构改革及议事协调机构优化调整工作推进，市交通局成立市级交通运输执法专班、治超工作组，业务工作量增加，从原市交通执法支队调度4台车，公务车辆运行维护费增加。
2025年公务接待费支出1.09万元，比年初预算控制数2.0万元节约0.91万元，节约比例45.5%。严格按照中央和省市关于公务接待的各项规定，严控公务接待标准和范围，坚持厉行节约的原则。
2025年未发生公务出国(境)费，年初也无预算安排。
我局认真贯彻和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精神，做到勤俭节约，杜绝了铺张浪费。
（二）项目支出
1.专项资金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分析。
2025年，财政年初预算安排项目经费66.9万元，追加调整预算后项目经费1258.42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专项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2025年安排专项资金收入1258.21万元，专项资金支出1170.57万元，资金执行率93.03%，结余资金87.85万元市财政局2025年底统筹收回。结余的主要原因一是“十四五”普通干线公路设计审查、造价咨询费项目按合同支付委托业务费，个别项目2025年未达到付款条件，结转至2026年；二是部分追加调整的专项经费财政部门未按照序时进度解冻。
主要包括：（1）“十四五”普通干线公路设计审查、造价咨询费用61.4万元，支出14.81万元，执行率24.12%；（2）干线公路项目清欠维稳资金671.27万元，支出671.27万元，执行率100%；（3）上海-怀化航线营运补助（保证金）300万元，支出300万元，执行率100%；（4）防汛物资采购经费30万元，支出30万元，执行率100% ；（5）2025年交通运输市级执法专班工作经费60万元，支出36万元，执行率60%；（6）治超经费5万元，支出5万元，执行率100%；（7）交通安全工作经费90.0万元，支出72.95万元，执行率81.06%；（8）春运工作经费39万元，支出39万元，执行率100%；（9）交通工程职称评审考务费1.54万元（非税），支出1.54万元，执行率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我局对各项目资金进行专项核算，对项目资金的使用严格按预算执行，坚持“专款专用、量入为出”，并对项目资金支出实行了严格的审批制度。在实际的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中，各项制度均得到了有效执行。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专项组织情况
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实施条例》等相关规定对工程进行招投标管理。加强专项项目组织管理，严格落实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合同管理制等有关制度，确保交通建设项目的规范实施和质量保障。
（二）专项管理情况分析
各单位积极落实专项资金管理制度，严格按照《怀化市本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湖南省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专项资金进行管理，重大事项报党组研究决定，日常工作报分管领导决定，督促专项资金根据工作进度落实，保障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接受财政等部门的监督，做到了专款专用，无滞留、截留、挤占和挪用的现象，保障各专项工作顺利开展。
四、资产管理情况
我局建立健全国有资产使用管理制度，规范国有资产使用行为。资产配置标准从严控制，合理配备，所有固定资产归口办公室及财务审计科统一管理。财务审计科对固定资产进行建账、建卡和核算，办公室对建账、建卡的固定资产进行日常管理、养护和维修，将国有资产管理责任落实到人。固定资产的购置均按《政府采购法》及《湖南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固定资产的处置严格履行审批手续和程序，报市机关事务局、市财政局审批后处置，做好资产清查工作，确保资产账账相符、账实相符。2025年12月底，市交通运输局机关固定资产账面原值余额728.56万元，累计折旧458.08万元，净值270.48万元。
五、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5年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支出，用于支付拖欠企业账款清偿资金291.28万元。
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5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5年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八、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5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省交通运输厅的精心指导下，我局紧紧围绕交通强国建设战略部署和全市“五新四城”发展定位，攻坚克难、真抓实干，统筹推进交通建设、管理、执法、服务和党风廉政等各项工作，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交通保障。根据《怀化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5年度市级预算部门绩效自评和部门评价的通知》（怀财绩〔2026〕36号）要求，我局组织开展绩效自评工作。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评分,得分96.0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为“优”。主要绩效如下：
1.紧扣互联互通，重大项目建设提速推进。交通投资任务全面完成。全年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53亿元，其中高速公路23亿元、国省干线公路5亿元、农村公路16亿元、站场工程4亿元、水运工程3亿元、其他2亿元。加速推进高速公路、国省干线、航道工程、站场等重点项目建设。张官高速（怀化段）建成通车，洞天、铜天高速公路实现开工，安溆、溆洞高速公路完成招商，张沅高速公路前期工作全面启动，安江西互通建设稳步推进。溆水溆浦县城至银珍电站航道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沅水洪江至辰溪航道建设工程项目进度已达96.4%，建成2.6公里舞水旅游航道。
2.聚焦人享其行，客运服务能力显著提升。积极优化城乡客运体系。芷江县、洪江市、新晃县、麻阳县等获评全省城乡客运一体化改革示范县。大力发展特色定制客运。着力优化多样出行方式。2025年芷江机场累计运营7条航线，稳定运营4条航线，覆盖北京、上海、西安、三亚、丽江等11个核心枢纽与旅游热点城市。2025年芷江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41.2万人次、铁路发送旅客1782万人次。积极做好春运服务工作。2025年春运期间，全市日均投入运力1888辆，储备应急运力2624台次，累计发送道路客运人数172万人次，春运期间全市运输组织有序。全力保障旅游发展大会。先后争取到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旅发大会资金11.5亿元，“15+1”交通旅游公共服务提升项目获市委许忠建书记“取得明显成效”的肯定，开通“一轴四点”“三江一湾”特色旅游专线,成功举办“京昆古驿道智驾雪峰山”百城万车自驾游活动。

3.服务物畅其流，运输结构调整持续深化。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建成怀化国际陆港多式联运中心并投入使用，全力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推动大宗货物运输“公转铁”“公转水”，促进运输结构优化调整，2025年签发陆海新通道“一单制”提单2505单，签发箱量达21576标箱，约占陆海新通道“一单制”提单总签发量的24%，在陆海新通道区域中排名第2。积极推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加快推进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通过采取“快递+公交+邮政+电商”等经营模式，农村物流每单成本平均下降20%以上。会同县成功创建全省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改革县，通道县、麻阳县、新晃县已接受全省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改革县省级验收。持续深化城市绿色货运配送。启动怀化市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试点企业数据运行动态评估工作，制定《怀化市支持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试行)》，支持城市货运配送干支衔接型货运枢纽、公共配送中心建设，通过信息化有效解决碎片化订单、运距短等问题，提升城市货运配送效率。

4.注重科技赋能，绿色低碳发展加快转型。积极强化科技支撑。全市2444台“三客一危”重点车辆已全部纳入了智能监管，完成全市1249台农客车辆智能监控设备升级工作，全市已有6706台重载货车、907台城市公交、2174台巡游出租车安装智能监控。在全市66处重点渡口码头全部安装视频监控，572艘客渡船、旅游客船、货船已全部完成船载视频监控系统安装并接入省级监控平台。持续推进绿色出行。努力推动城市公共交通领域的车辆更新和智能化升级，2025年全市更新新能源公交车162台，动力电池93套。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完成中央、省环保督查问题整改销号10个，完成1087辆国三及以下老旧营运柴油货车淘汰工作，完成国、省补政策老旧船舶拆解139艘，为433艘客渡船安装油水分离器及相关收集箱柜。

5.坚持统筹协调，本质安全基础不断夯实。扎实开展水运专项整治。深刻汲取沅陵“2·25”水上交通事故教训，在全市开展水上交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对344名船舶驾驶员进行了履职能力评估，对104条渡运航线、39条客运航线、8条旅游航线进行了安全评估；深入开展渡口整治，对全市128道255个渡点进行逐一排查，撤销渡口共计13道26个渡点；全力推进“三无”船舶处置，全市共排查出“三无”船舶251艘，已处置176艘。全面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按照“企业自查+行业管理部门排查+市局抽查”的方式排查行业安全风险隐患，累计检查生产经营单位1845家次，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2642处，有效防范应对了多轮次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强降雨天气。持续开展行业专项整治。加强在建工程质量监管，全年共抽检25443个（或组）数据，总合格率达97.49%。强力整治铁路沿线环境，累计消除涉铁隐患330处，完成82处公铁并行护栏和24处铁路通道配套连接道建设，封闭焦柳铁路129公里，超年度计划10.5%。持续推进高速公路“三保三大一创”工作，完成高速公路路域环境问题整治700余处。开展省市边界治理货运车辆违法超限超载、“百吨王”等多个专项行动，全市共查处违法超限超载车辆900余台次、卸载货物13266吨，查处非法改拼装货运车辆47台次。增强应急救援能力。修订完善突发事件综合应急预案等9项行业应急预案，进一步明确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集中开展了道路救援、水上搜救、防汛抢险、消防疏散等系列演练活动，有力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和水平。
九、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日常工作及省市两级任务完成难保障。市财政下拨的公用经费年初预算只按平均每人1.2万元的标准安排单位公用经费，远远小于人员的实际支出以及公用支出的刚性需求，必须使用其他拨款予以弥补。而部分省市两级安排的工作任务重又无经费来源，很多工作无法正常开展实施。
2.绩效管理的水平和业务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项目计划任务配置与项目资金预算没有同步，导致预算控制率完成情况不理想，绩效评价结果有待进一步加强应用。
 十、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加强预算资金管理
进一步加强预算资金管理，减少预算资金使用的随意性，对预算的事前、事中、事后进行过程控制，加大预算监督管理力度，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率。同时，提高对预算资金使用效益的认识，把预算资金是否发挥使用效益作为对单位工作考评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严格控制预算调整
预算执行过程中，对于需要进行预算调整的项目，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审核其调整原因、调整方案，履行调整手续，未经审核不得私自调剂使用预算资金。
（三）加强会计基础工作
进一步建立、健全各项会计核算和内控制度，强化会计监督职能和审批责任；加强对财务人员培训和继续教育工作，提高财务人员的整体专业技术水平。
十一、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我局将绩效自评结果作为本单位完善政策和改进管理的重要依据,同时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下年度资金安排的参考依据，落实绩效信息的公开，本报告在市交通运输局及市财政局门户网站进行公示。
十二、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整体支出报告需要以下附件：
1.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2.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3.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4.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
 
